
现的!

然而" 这样一种通过国家
赋予作者以财产性特权从而使
作者的知识利益得以直接实现
的模式" 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发
生了颠覆性改变!这是因为"国
家与发明人或作者达成交易的
基础发生了动摇! 目前专利申
请的基本态势是# 发明人的那
些原本不愿公开的或处于技术
秘密状态的发明" 即便国家鼓
励授予其专利" 他还是会倾向
于不去申请专利$ 而那些他愿
意公开的发明" 即便国家不授
予其专利"他也会主动公开"以
便争取网上先机! 著作权也是
类似" 越来越多的作者或出版
机构开始在网上免费公开其著
作权或版权的数据资料! 所谓
版 权 或 专 利 许 可 协 议
%

!"#$%&"%' (')$$*$%+

&"实际上
使个人的财产变成了公共资
源!在这种情况下"仍旧由国家
出面保障其专利或著作的财
产性特权 "已经没有意义 ! 有
人问

,-

打印机
.$/.0/

的创
造者阿德里安'鲍耶 # 你不申
请任何知识产权 "而是专门出
售数据全部公开的产品 "如何
能够赚钱 ( 阿德里安)鲍耶的
回答是耐人寻味的 # *增加价
值 + ,这正是目前网上轰轰烈
烈的那场*开源,%

1/$% &12)#$

&

运动的真正动因 ! 凯文)凯利
也说 #*一个名为

,- 30)$412&$

的免费素材库可提供数百万个
复杂的

,-

模型--人们被鼓
励自由和免费地复制这些产品
的设计"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
的产品!尽管没有金钱回报"但
创造这些产品的大众生产者获
得了信誉.地位.声望.享受.满
足和体验! ,

在尤瓦尔)赫拉利看来"数
字时代的座右铭是#体验了"就
记录$记录了"就上传$上传了"

就分享! 他说#*我们必须向自
己和系统证明自己仍然有价
值" 而且价值不在于单纯拥有
体验" 而在于能将体验转化为
自由流动的数据! ,一个作者或
发明者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

上" 不仅意味着他对复制垄断
权或专利权的放弃" 还意味着
他对知识活动的人格性回归 "

即从*我有,到 *我是 ,的回归 $

同时" 也意味着知识利益实现
方式的回归" 即通过他对公共
资源的贡献" 通过其人格价值
而得到间接的回馈! 就像拉德
布鲁赫说的#*个性属于那种人
们只有在不去追求它时" 才能
够实现的那种最高的价值 ! ,

%拉德布鲁赫 !社会主义文化

论"#米健译#法律出版社
5667

年版&从这个意义上说"一件作
品得到的间接回馈" 即便价值
千金"也属于人格性报偿$而一
件作品直接得到的版税或专
利"即使象征性地只收一元"也
还是买卖!

知识的形态 "由 *时空性 ,

存在变为 *数字性 ,存在 "知识
的载体也由*实,变*虚,! 毕达
哥拉斯说"万物皆数! 而数据主
义%

-(8("&+&

&则说"万物皆是数
据 ! 就像尤瓦尔)赫拉利所说
的#*根据数据主义" 贝多芬的
第五交响曲. 股市泡沫和流感
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
模式" 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
念和工具来分析! ,在数据主义
者看来" 一切原本相互隔绝的
感觉或世界全都是相通的%!未

来简史$$$从智人到神人 "&!

第一"数据具有普遍通融性! 知
识作为智力成果都可能转化为
某种数据模式#一方面"它具有
通约性或相互转换的可能性 "

另一方面又以不同的数据模式
呈现出不同的精神! 一件文艺
作品.一项专利设计.一个商业
标识 "一旦 *上线 ,成为智能平
台上的一组数据" 便会成为大
数据.云计算.人工智能和网络
平台上流动的资源! 原本适用
于 *时空性, 实体的那些概念
%例如专有 .专用 .专利 .有体
物.无体物等 &"一旦面对或用
于*数字性 ,虚体 "便会失效或
成为某种束缚///如抽刀断
水.如筑坝截流! 第二"数据具
有渗透联通性! 数据不仅将人
的智能渗透进了物的领域 "也
将全人类的智能联通在一起 !

未来世界的智能 "将不单纯是
人类智能 "也不仅仅是人工智
能 "而可能是像吴曼青院士所
说的那种 *人 .机器 .社会同在
回路的群体性智能 .体系性智
能,%吴曼青 !信息技术会造成

什么样的未来 "# 载 !人民日

报 "

569:

年
,

月
5;

日 &! 面对
这种大数据条件下的 *高度智
能,"那种传统的将知识紧紧攥
在手中的知识产权概念" 已无
法应对!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发
出这样的警告#数据紧缩主义"

正在使德国沦为数字化的发展
中国家!

数字时代 "知识价值的属
性也由 *财产性 ,价值变为 *资
源性 , 价值 ! 德国学者指出 #

*数字数据是未来最重要的原
材料 ! , %转引自

-0%"$< =24)

!工业
;>6

的社会创新政策 "#

载裴钢 %江波 %辜学武 %郑春荣

编&!德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与源

泉 "#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5697

年版 &而 *原材料 ,的价
值 "显然在于 *创造 ,而不是
*消费 ,"用现在的流行说法概
括 "就是在 *供给侧 ,而非 *消
费侧,!

财产所有权概念自其确立
之后就一直就处于变动之中 "

特别是
9?

世纪以后"财产权概
念发生了一系列以权利为重心
的退却# 从所有权绝对主义退
到所有权相对主义" 从支配权
退到受益权" 再从占有权退到
使用权!进入*后工业时代,"特

别是受到生态理念加上数字革
命的影响" 所有权的这一 *权
利, 范围内的退却似乎走到了
尽头"变成了重心的转移"也就
是说"所有权的退却"从权利问
题转移到了客体问题#一.形态
上"从包括*实体,和*虚体,"退
却为仅限于 *实体 ,$二 .属性
上"从包括*物格,和*人格,"退
却为仅限于*物格,! 而正是这
一客体向度上的退却" 将知识
产权逼入了死角! 在数字技术
条件下"知识是一种数字数据"

而数据的本性是流动. 是互联
互通" 那传统知识产权所强调
的专有和垄断"又如何可能(既
然知识是一种数字资源" 而资
源的本性是利用.是分享共享"

那传统知识产权所强调的专用
和许可"又如何可能( 应该说"

数字革命所引发的这最后一步
退让///从 *时空性 ,到 *数字
性,"从*财产性,到*资源性,的
转变///终于使知识产权丧失
了自己的客体" 就像在空气中
的一只挣扎着的手!

数字时代的知识法学

!!!从权利到责任

从财产到资源///数字时
代的知识属性///这一跃迁 "

必然在以*知识,为前缀的经济
学. 法学等相关领域内引发一
场不小的变革!

先以经济学视角来看 #

其一 " 财产是占有或专有性
的 " 而资源则是分享或共享
性的 ! 财产在权利人的支配
下获得利用 " 并在占有和独
享中发挥效能 " 以市场的方
式达到有效的配置 ! 资源则
不同 " 它是在使用人的需求
下得到利用 " 并在分享和共
享中发挥效能 " 以流动的方
式实现其有效配置 ! 经济学
讲求物尽其用///财产的使
用 "完全由权利人所掌控 "至
于对他人财产的所谓 *未经许
可地合理使用 ," 只是使用人
的一项例外权利而已 "这一视
角下 "更为关注自由市场里的
个人 ! 而资源的利用 "主要是
使用人在占据主导地位 %对资
源的充分与合理的利用 "是每
个人的公共责任 &" 这一视角
下 "讲究的是大众协作 !

其二"财产是商业性的"而
资源是生活性的!就创新而言"

知识财产概念下的创新" 面对
的是市场" 动力源自政府或企
业的激励! 而知识资源概念下
的创新"则面向生活"动力主要
源自社会和人性 ! 德国学者
@(+A( B$CD

举例说#在数字技术
条件下 "*一个有趣的趋势是 "

技术创新不再在那些由政府或
企业资助并对于公众通常隐蔽

的实验室及工作室中完成 "而
是日益地向使用者或者消费者
的群体转移! 在网络论坛及社
交媒体上" 产品用户会发布自
己有关产品技术改良的想法 .

经验及愿望!比如"运动服饰生
产商利用了这一具有创新性的
方式" 具体做法是让顾客在网
上自己设计运动鞋的颜色与形
状! ,%

@0+A0 B$CD

!中德关系中

的社会创新 "#载 !德国创新能

力的基础与源泉"&

其三 "财产是面向 *当下 ,

的"而资源面向*未来,!财产的
目的主要在消费" 具有不可持
续的倾向性$而资源的目的"却
更主要是为了创造" 具有可持
续性! 就知识创新而言" 正如
E<$F0%8)0 G(2&&+$"%

和
E)*"%

H)2%3(<8

在 0介于 *被迫创新 ,

与*创新疲劳,之间///德国关
于创新的话语讨论1 一文中所
说 # *技术的未来肯定伴有风
险 "正因如此 "创新必须 %对我
们这一代.后代以及自然&是负
责任的"是可持续的!可持续性
本身就是一种揭示创新是否具
备未来能力并从而把未来纳入
其中的概念! ,可见"知识创新"

不仅是一个政府激励问题 "还
是一个伦理责任问题$ 不仅是
一个向外用力获取的问题 "还
是一个向内用心自省的问题 $

不仅是一个 *当下 ,问题 "还是
一个*未来,问题!

再从法学角度来看#其一"

将知识视为 *财产 ,具有 *物格
化,法学的特性"而将知识视为
*资源 ,"则带有 *人格化 ,法学
的理念///有某种*万物有灵,

的色彩! *物格化,的法学"特点
是以人为主体"以物为客体"是
一种 *主客体间 ,关系 "是人对
客体的单向支配! 而*人格化,

的法学则与此不同! 所谓 *人
格 ,%

I$)&!%<"J4K$"+

&是说 #无论
无机物还是有机物" 也不管是
人还是神 "都可以具有 *人 ,或
*主体,的属性! 拉德布鲁赫曾
说# 所谓人格"*意味着自我目
的!人之所以为人"并不是因为
他是一种有肉体和精神的生
物" 而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则的
观点"人展现了一种自我目的,

%拉德布鲁赫 !法哲学"# 王朴

译#法律出版社
569,

年版&!正
是在法律拟制的意义上"0厄瓜
多尔宪法1%

566L

& 确立了 *自
然, 的权利主体的地位///这
是自然的*人格化,$0新西兰动
物福利法修正案1%

569M

& 也做
出了 *维护动物的福利, 的规
定///这是动物的 *人格化,$

在谈到数据的流动性本质时 "

尤瓦尔)赫拉利说# 数据自由"

不是说*人的言论要自由"而是
信息作为主体要自由 ,///这
是数据的*人格化,! 数据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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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未来简史"作者尤瓦尔*赫拉利


